	花蓮縣政府服務證明申請書（稿）
	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府行庶字第    　　　　　號

	曾　　任　　經　　歷

	單位名稱
	
	職　　稱
	

	姓　　名
	
	在職等階
	年功餉本　餉　 　　　　級

	
	
	
	薪點(資)　　　　　元

	任職日期
	民國　　 年 　　月 　　日
	離職原因
	

	離職日期
	民國　　 年　　 月　 　日
	
	

	備　　註
	

	單位名稱
	
	職　　稱
	

	姓　　名
	
	在職等階
	年功餉本　餉　 　　　　級

	
	
	
	薪點(資)　　　　　元

	任職日期
	民國　　 年 　　月 　　日
	離職原因
	

	離職日期
	民國　　 年　　 月　 　日
	
	

	備　　註
	

	第 　層決行

承辦單位
	決行

	

	花蓮縣政府服務證明申請書

	一、本人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需服務證明書　　　份。

二、請准予核發。

	曾　　任　　經　　歷

	單位名稱
	
	職　　稱
	

	姓　　名
	
	在職等階
	年功餉本　餉　 　　　　級

	
	
	
	薪點(資)　　　　　元

	任職日期
	民國　　 年 　　月 　　日
	離職原因
	

	離職日期
	民國　　 年　　 月　 　日
	
	

	備　　註
	

	單位名稱
	
	職　　稱
	

	姓　　名
	
	在職等階
	年功餉本　餉　 　　　　級

	
	
	
	薪點(資)　　　　　元

	任職日期
	民國　　 年 　　月 　　日
	離職原因
	

	離職日期
	民國　　 年　　 月　 　日
	
	

	備　　註
	

	申請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	服務單位主管：


	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